慶祝建國100週年優質農特產品展售促銷活動參展單位注意事項
1.展售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1月26日～1月30日，共計五天。

2.展售時間：每日早上09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止。
3.展售地點：台中市水湳經貿園區【台中市河南路163號】：詳如附圖。
4.展售攤位內部展售台及展售品之佈置，由各參展單位於1月26日上午9時30分前，按展售會分配位置自行完成佈置，陳設力求美觀大方，並勿侵佔通道。
5.停車場資訊：請自行停放於指定停車格內，各參展單位應注意停車安全。
6.各參展單位展售品進貨或補充貨品，請於每日上午9時30分前進場，臨時性補貨請遵照大會指揮督導，以免擾亂會場秩序，展售時間內嚴禁車輛進入會場。

7.展售產品限各參展單位自行生產（或委託加工）之國產優良產品並依食品衛生法、商品標示法及健康食品管理法相關規定辦理，以建立消費者信心，維持商譽；違反規定之單位剔除參展資格。
8.展售期間，各參展單位工作人員應配帶大會製發之工作識別證，對待參觀或選購者，態度要親切，禮貌要週到。

9.展售期間應遵照大會規定時間展售，不得提早結束或中途撤展、違者保證金不予退回，非經大會同意，不得自行延長展售時間，俾利安全管制。
10.各展售攤位四周請隨時保持清潔，每日展售結束後，應將環境自行整理乾淨，並將垃圾（分類）裝在塑膠袋內封妥後擱置指定地點，以便清運。
11.各參展單位於展售結束後，關掉不必要之照明設備，以節約能源。

12.各參展單位使用會場之電器及插座，未經大會同意不得自行增設使用，以維護公共安全。

13.各參展單位不得自行加裝擴音器於現場喧嘩叫賣，以維護會場秩序。

14.每天夜間展售結束後，為防止展售貨品被竊及安全起見，貴重物品請各參展單位  自行保管。

15.展售期間遇有問題發生時，請隨時與大會連繫，俾利協助處理。

16.展售會期間，有關環境清潔、公物維護、人員安全等，請各單位應多加注意。 

17.展售會期間，時逢午後雷陣雨，為避免參展產品受潮，請各參展單位自行準備棧板及遮雨用具。

18.注意勿將垃圾袋、桌椅等物品置於樹穴中，且不得將殘餘、菜渣、湯汁倒於地上或
水溝內；油炸食品應避免油漬污染地板，違者沒收保證金，有毀損部分需照價賠償。
19.嚴禁於本場之地面、牆壁、花木及任何公共設施上打釘、打樁、噴漆、刻劃等，以
維護場地完整。
20.展售會期間，如有損壞公有設施或損害植栽，應負完全賠償責任。
21.展售結束後請各參展單位將展售品自行清理搬離會場，清掃四周環境恢復原貌、並繳回大會提供之展售用品。
22.參展單位應繳交保證金新台幣貳仟元整，本保證金保證參展單位借用之板桌1組、
桌巾1條、PE椅2張、單位牌1面，於展售結束清掃四周環境恢復原貌、上列物品
如數歸還後，無息退還保證金。未依時歸還者沒收保證金，有毀損部分需照價賠償。
23.展售生鮮蔬果產品需重搬運或有特殊需求之單位，請事先聲明、由主辦單位依實際需要，另行安排展售攤位。
24.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，將確定後再通知各參展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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